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裝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訂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線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苗栗縣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苗栗縣苑裡鎮公所

發文字號：府民行字第1120123332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衛生局原文(2029447_0123332_112E0120628-01.pdf)

為提升65歲以上長者免疫保護力，惠請貴所運用所轄資源
協助廣宣COVID-19疫苗催種，並自本（112）年5月24日
起提供尚未接種COVID-19疫苗基礎劑、基礎加強劑及第1
次追加劑之65歲以上長者新臺幣（以下同）500元（含）
以下衛教品，請查照。

依據本府民政處案陳本府 112年 5月 24日府衛疾字第
1120031142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本府民政處(含附件)
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
聯絡人：陳娪凡
電話：037-335428
傳真：037-359963
電子郵件：m171289@ems.miaoli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2年5月25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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